
國立臺北大學向度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助理補助辦法 
100 年 09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6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11 月 4 日校長核定 

104 年 02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2 月 25 日校長核定 

104 年 04 月 08 日 103 學年度第 8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4 月 29 日校長核定 

104 年 06 月 04 日 103 學年度第 11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6 月 18 日校長核定 

106 年 03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0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修正法規名稱、全數條文 4 月 17 日校長核定 

107 年 10 月 03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11 月 26 日校長核定 

109 年 07 月 01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1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修正第 15 條 10 月 26 日校長核定 

112 年 09 月 13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修正 11 月 9 日校長核定 

第 1 條  通識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協助本校教師充實向度通識教育

教學內容，並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，特訂定「國立

臺北大學向度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助理補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本辦法制訂之目的： 

一、透過教學助理（Teaching Assistant,TA，以下簡稱 TA）協助教師改善

教學方法、提升教學成效。 

二、強化數位學習之教學資源。 

三、教學資源改善，充實向度通識教育教學內。 

第 3 條  申請條件： 

一、本辦法補助對象為本校向度通識教育課程專兼任教師所開授之學

士班（含進修學士班）課程，每位教師依開設課程之「科目流水

碼」申請，申請之課程須至本校課程查詢系統輸入完整之課程大

綱。 

二、原則每位老師補助一門課程（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分開計算），若

經費許可得酌予增加。 

三、申請之課程若已安排研究生獎助金之 TA 或教學發展中心之 TA，不

受理申請。 

第 4 條  申請時程：原則上每學期開學前，確切時間及方式依公告辦理。 

第 5 條  申請文件內容應包含下列五款： 

一、基本資料。 

二、TA 運用計畫：說明如何運用教學助理協助教學。 

三、課程大綱。 

四、預期效益。 

五、經費預估（限業務費）。 

第 6 條  有關 TA 人選限制說明： 

一、TA 限由本校學生（不含碩士在職專班）擔任。 

二、TA 不得為獲補助教師之配偶、四親等以內血親、三親等以內姻

親，或計畫執行單位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、姻親。 

三、TA 不得擔任同一計畫之各類助理人員。 

四、擔任 TA 之學生僅限擔任一門課程，且當學期不得同時選修該門

課。 

五、TA 必須具備使用數位教學電腦軟硬體等能力。 



六、首次擔任 TA 者應於當學期通過本中心辦理之「TA 培訓認證」，該

認證得為本中心往後聘用之考量。 

第 7 條  TA 工作內容及酬勞： 

一、TA 須依教師規定跟課、維護「數位學苑」、協助準備上課資料及上

課器材、批改作業、輔導學生學習、帶實習課、監考、製作學習

歷程檔案、參加本校各項教學相關培訓課程以及成果發表會、繳

交月工作報告（上網填寫）、結案報告、課程成果海報及其他交辦

事項，並按時繳交每月工時紀錄。 

二、TA 工作實際酬勞將視經費及聘任狀況調整，惟每月工作時數及酬

勞（擇一適用）： 

（一）、以工作時數計算：TA 每月補助工作時數為 20 至 30 小時。 

（二）、以月工作酬勞計算：TA 工作酬勞上限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

6,000 元。 

第 8 條  TA 培訓認證： 

一、TA 須參加本中心舉辦或核定之各項教學相關培訓課程。 

二、TA 應接受期中評量，以瞭解其專業知識與技能、工作態度、溝通

表達能力、與授課教師的配合度、與學生的互動等情形並完成培

訓認證。考核結果將作為將來教學助理補助計畫審核或該員續聘

與否之參考，請教師協助督導。 

三、TA 可以借用本中心提供之教學資源。 

第 9 條  獲補助教師之工作： 

一、授課教師須督導 TA 執行與課程相關之工作並進行 TA 評量、檢視

TA 每月工時記錄表。 

二、使用「數位學苑」平台（例如，課程大綱、教材上傳至「數位學

苑」）。 

三、參加期末成果發表會或通識教師交流座談會。 

四、於課程結束後 1 個月內提交完整的「向度通識教育課程補助結案

報告（含課程成果海報）」 

五、課程執行期間及最終成果產出，如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，授課

教師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課程成果，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，

通識教育中心享有使用權。 

第 10 條  本中心應召開審核委員會進行書面及會議審查，並於完成審理後，個

別通知獲得補助之授課教師。 

審核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其成員得包括校內外學

者專家。 

審核委員會得視申請教師所提計畫之完善性、創新性、可行性、修課

人數多寡，以及過去執行本計畫補助之結案報告（含課程成果海報）

繳交情形等相關要件，決定是否予以補助。 



第 11 條  每門課程經費以補助乙名 TA 為原則。如有其他需求，應敘明理由，由

審核委員會決定補助與否。 

第 12 條  申請教師如獲本辦法之補助，需確實依照申請規定辦理，凡通過審

查，卻未按計畫執行者，本中心將撤銷補助。 

第 13 條  本辦法之補助經費以有本中心外部經費為限。 

第 14 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15 條  本辦法應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

同。 


